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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汤口镇安置帮教双列管

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办局：

《汤口镇安置帮教双列管工作机制》已经研究，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汤口镇人民政府

2025年7月2日

汤口镇安置帮教双列管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安置帮教对象的动态管理，确保帮教措施落实到位，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特制定本双列管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互通，形成工作合力。  

一、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户籍地+居住地”双列管模式，实现帮教对象信息共享、措施联动，确保帮教工作无缝衔接，防止脱管漏管，提高帮教实效。  

二、工作职责 

1. 户籍地乡镇（街道）职责

（1）负责帮教对象的日常帮扶教育，落实外出务工人员动态台账和信息更新，建立帮教小组和“一人一档”帮教档案并通报至黄山南大门派出所；

（2）每季度通过电话或者微信与在外务工安置帮教对象进行联系，掌握其动态信息，并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在重要时间节点应当加密频次；
（3）指定司法所1名工作人员（联络员）每季度与居住地乡镇（街道）联系，互通信息，了解工作和生活情况；  

（4）定期排查安置帮教对象风险隐患，协调解决生产生活中困难，定期评估帮教效果，调整帮教措施。  

2. 居住地乡镇（街道）职责

（1）协助户籍地乡镇（街道）落实帮教措施，提供本地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协调本地帮教资源为安置帮教对象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2）反馈帮教对象在居住地的表现、就业、生活等情况，发现风险隐患及时通报至户籍地乡镇（街道），共同会商解决措施；  

（3）建立双列管工作台账并动态更新，开展走访、教育、帮扶等工作，在重要时间节点加密频次。  

3. 联络员职责

（1）每季度至少1次与居住地乡镇（街道）沟通对接，了解安置帮教对象表现、就业、生活等情况，交换帮教对象动态信息； 

（2）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失联、再犯罪风险异常情况立即互相通报，会商处置措施、协同处置；  

（3）准确、完整填写《双列管信息互通记录表》，存档备查。  

三、信息互通机制

1. 互通内容

（1）通报帮教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居住信息、联系方式、思想动态、就业状况、社会交往、风险隐患等；  

（2）通报帮教措施和帮教措施落实情况及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  

（3）通报户籍地与居住地需协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或需要共同处置的突发事件、特殊情况等。  

2. 互通方式

（1）联络员每季度通过电话、函件、线上平台等方式定期交换安置帮教对象实时信息；  

（2）遇有重大风险隐患、失联、可能重新犯罪等重要情况即时沟通会商，必要时可召开联席会议。  

 四、监督考核
安置帮教双列管工作纳入对司法所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对因工作疏漏导致脱管、漏管并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镇纪委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五、附则
本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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